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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 基本概念

◼ 都市更新會目前推動情形

◼ 都市更新會的籌組立案程序及注意事項

◼ 都市更新會基礎工作

◼ 都市更新會財務及資金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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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整體流程  實施者類型  分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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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都市更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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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的法令依據
• 都市更新條例#3

• 六、實施者：指依本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構）、
專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1. 政府機關:e.g.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花蓮縣政府

2. 專責法人或機構:e.g.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3. 都市更新會

4.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e.g.○○建設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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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的法令依據
• 都市更新條例#26

•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但都市更新事業係以整建或
維護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

• 都市更新條例#27

• 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自行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時，應組織都市更新會，訂定章程載明下列事項，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

• 一、都市更新會之名稱及辦公地點。

• 二、實施地區。

• 三、成員資格、幹部法定人數、任期、職責及選任方式等事項。

• 四、有關會務運作事項。

• 五、有關費用分擔、公告及通知方式等事項。

• 六、其他必要事項。

• 前項都市更新會應為法人；其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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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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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

管理

資金專業

◼ 決策、控制、整合

◼ 投資、補償◼ 創造、各專業委任監督



實施者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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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分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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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分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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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分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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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推動情形
數量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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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型更新事業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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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底，全台共948件重建更新事業案核定，其中以臺北市為最多，
核定數量達573件(60.4%)。



◼ 以「民間辦理」最多，共899件(約96.36%)

◼ 由政府機關主導案件僅49件(3.64%)。

案件
類型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2009 2010 2011 2012 2013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總計

政府
主導

3 1 1 1 5 1 1 6 5 2 7 10 6 49

民間
辦理

6 36 36 8 25 19 23 19 26 19 22 28 51 33 43 34 64 59 93 69 49 65 73 899

總計 6 36 36 8 28 19 23 20 26 20 22 29 51 33 48 35 65 65 98 71 56 75 79 948

案件類型 案件數 比例

政府主導 49 5.16%

民間辦理 899 94.84%

合計 948 100.00%

政府主導與民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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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辦理，899，94.8%

政府主導，49，5.2%



政府機關(構), 9, 0.95% 專責機構, 13, 1.37%

都市更新會,123, 

12.96%

事業機構, 

804, 84.72%

實施者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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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類型以「事業機構」(實務上以建

設公司為主)最多，共804件(約83.98%)

其次為「都市更新會」，共122件(約
12.96%)

近六年逐漸有政府機關、專責機構擔
任實施者的核定案件出現。

實施者類型 案件數 比例

政府機關(構) 9 0.95%

專責機構 13 1.37%

都市更新會 122 12.96%

事業機構 804 83.98%

合計 948 100.00%



實施者類型

實施者類型以「事業機構」最多，共673件(約83.4%)，其次為「都市更新

會」，共119件(約14.75%)，近三年逐漸有政府機關或專責機構擔

任實施者的案件出現。

實施者類型 案件數 比例

政府機關(構) 8 0.99%

專責機構 7 0.87%

都市更新會 119 14.75%

事業機構 673 83.40%

總計 80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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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立案程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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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行實施–都市更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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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自行組

織都市更新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條例#27)

• 都市更新會應訂定章程，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條例#27)

• 專法：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 都市更新會冠以該更新單元名稱命名



更新會成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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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籌組發起

申請核准籌組

召開更新會成立大會

檢具文件申請立案核准

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

解散及清算

撤銷核准籌組

一般情形
1.申請書
2.發起人名冊
3.章程草案
4.發起人在更新單元內之土地或建物
登記簿謄本
5.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

特殊情形（達更新條例第37條同意比
例逕送更新事業者）除1-4項外，尚
需都市更新團體之設立籌組同意書

直轄市、縣(市)政
府監督及管理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STEP6】

條例#27

更會辦#33、#34

更會辦#5

更會辦#4

更會辦#3

必要步驟

非必要步驟

條例#75、#76

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

六個月內召開

30日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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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22: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定之更新單
元，或依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擬具事業概要，申請主管機關依第29
條規定審議核准，自行組織都市更新會實施…..

條例#27: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第22及23條規定自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
應組織都市更新會，訂定章程，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更會法#6:會員-為章程所定實施地區範圍內之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條例#28:得依民法委任具有都市更新專門知識、經驗之機構，統籌辦理都更業務或更新會
轉軌依條例#22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更會法#7:定期(至少每六個月召開)或臨時會員大會。
更會法#22:理事會: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但認有必要者，得隨時召集之。

更會法#5: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發給立案證書。
條例#27:都市更新會應為法人。(後續申請稅籍及銀行開戶)

更會法#4:發起人應自核准籌組之日起六個月內召開成立大會，並通知主管機關派 員列席。
未依期限成立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核准籌組。

條例#22: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1/2，並其所有土地總

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1/2之同意。

其同意比率已達第三十七條規定者，得免擬具事業概要，並依第27條及第32條規定，逕行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

更會法#4:應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籌組。

逾1/2人及面積同意籌組更新會

更新會會員人數逾7人

更新會籌組核准

過半數或7人以上發起籌組

成立大會
議決章程\理監事選舉、會後選舉理事長

更新會立案核准

會務運作管理 (更會法#7.8.9.10.22.23)

都市更新單元符合劃定基準

委任專業機構統籌辦理都更業務
或規劃、建築、估價…協力團隊

申請政府經費補助、進度管考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或參依各地方政府法令規定

實施者推動都市更新事業業務



更新會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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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會章程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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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更新會之名稱及辦公地點。

二、實施地區。

三、成員資格、幹部法定人數、任期、職責及選任方式等事項。

四、有關會務運作事項。

五、有關費用分擔、公告及通知方式等事項。

六、其他必要事項。

都市更新會章程範本可至「都市更新入口網」下載

都市更新作業手冊(P3-17~)



都市更新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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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

• 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當然會員

• 但更新後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期滿後，以公告期

滿之日土地及建築物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為會員

◼ 理事、監事

• 由會員大會選任、改選或解任

• 任期不得逾三年、連選得連任

• 理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理事就任

時為止。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改選



都市更新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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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監事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理事或候補理事；其已擔任者，當然解任：

•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

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

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 三、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

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 五、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 理事長:由理事互選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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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超過會員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樓

地板總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出席，並出席人數超過二分之一，出席者之土

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 但下列各款事項之決議，應經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

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三、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機構及其方式。

四、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

五、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六、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

七、都市更新會之解散。

八、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會員大會召開時，應函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派員列席；議事錄並應送請備查。



理事會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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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執行章程訂定之事項。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四、權利變換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五、章程變更之提議。

六、預算之編列及決算之製作。

七、設置會計簿籍及編製會計報告。



監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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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研擬及執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三、監察理事會研擬及執行權利變換計畫。

四、查核會計簿籍及會計報表。

五、監察財務及財產。

六、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財務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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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案預算可依循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 每年編造執行預算、決算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更會辦#20）

◼ 預算執行情形每六個月向主管機關申報（更會辦#29）

◼ 準用商業會計法設置會計憑證、會計簿籍及相關法定會計程序

◼ 理事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三個月內編制資產負債、收支明細
及其他主管機關之報表，報會員大會承認送請主管機關備查（更

會辦#30）

◼ 更新完成後應辦理財產清算



民間自組更新會－東勢鎮名流藝術世家更新事業

◼ 實施者：東勢鎮名流藝術世家都市
更新會

• 921災後重建案例

• 都市更新會實施全國第一案

• 權利變換全國第一案

• 容積獎勵原建築容積之27％

• 協助與銀行團協議原貸款與新貸
款之處理

• 協助處理營造廠簽約問題

• 更新前:8層56戶

• 更新後：10層56戶

• 構造：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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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更新事業的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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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事業規劃在意的事

社區

需求

市場

需求

政策、規

劃理想

法令

規範

財務

可行

✓ 在地住戶的更新需求
✓ 社區實質環境的限制

✓ 出售市場
✓ 租賃市場

✓ 社會住宅等公益設施
✓ 完整街廓、大規模
✓ 綠建築、智慧建築
✓ 都市設計

✓ 更新資金完整性
✓ 更新資金安定性
✓ 更新資金獲益姓

✓ 更新條例到自治條例
✓ 程序性規範
✓ 格式、實體內容規範

自主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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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必需面對的功課

◼ 更新範圍宜明確，不易且戰且走

◼ 核心幹部的建置與組織分工

◼ 專業單位的委任與信任

◼ 住戶需求與能力釐清與安排

◼ 社區財務能力釐與解決方案

◼ 建築方案、更新後產品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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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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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工

工
程
興
建

竣
工

差
額
價
金
找
補

囑
託
登
記/

交
屋/

信
託
返
還

取
得
住
戶
同
意
過
門
檻

自
辦
公
聽
會/

權
變
選
配

事
業/

權
變
計
畫
送
件

聽
證

取
得
建
照
、
拆
照

地
上
物
拆
除

第一階段

整合期

第三階段

拆遷期

第二階段

事業/權變規劃審議期

第四階段

工程期

第五階段

完結期

>12個月 約12個月約12個月 約24月 約36個月 約18個月

住
戶
發
起/

讀
書
會/

凝
聚

更
新
會
解
散
清
算

都
市
更
新
會
立
案

◼ 都市更新會是推動都市更新的主體，即使推動成功，10年的生命亦屬正常。
◼ 如同建商，更新重建各階段的大小事，樣樣不能少。
◼ 而各個階段都需有不同的專業支持推動。



整合期所需要的專業
◼目標：都市更新會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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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標 任務 專業者 負責專業

更新單元範圍適法性確認

⚫ 檢討都市更新單元劃定
基準

⚫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核准
(台北市)

都更顧問 都更法令諮詢、統籌分析評估、書圖申請與溝通

建築師
耐火性判斷、畸零地檢討、合法建物認定、地形測量、
原容積估算

土木/結構機師 海砂屋鑑定、結構性能評估、危險建物認定

測量技師 老樹、地形測量、建物測量

事業概要核准

都更顧問 都更法令諮詢、統籌分析評估、計畫申請

建築師
耐火性判斷、畸零地檢討、合法建物認定、地形測量、
原容積估算、建築初步設計

可行性評估(範圍/路線)

都更顧問 都更法令諮詢、統籌分析評估、推動策略分析

建築師 畸零地檢討、原容積估算、建築初步設計

不動產估價師 權利價值估算

都市更新會立案成功
申請籌組核准/都市更新會
立案/相關補助款申請

都更顧問 都更法令諮詢、書圖申請與溝通



規劃審議期所需要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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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計畫送件及審議核定
子目標 任務 專業者 負責專業

都市更新程序推動

法定程序推動 都更顧問 法定程序安排控管與推動

審議答辯與專業意見整合

都更顧問 財務、容獎與整體規劃答辯及協調

建築師 建築規劃設計審議答辯及調整

估價師 更新前後估價審議答辯及調整

事業計畫書圖製作

現況調查及整體更新規劃 都更顧問 整體更新規劃及計畫書彙整撰寫製作

建築規劃最適安排

建築師 建築規劃及細部設計

代銷業者 適宜產品定位

景觀/燈光/室內 景觀、燈光、立面、公共設施室內設計

交通技師 交通影響評估

環評技師 環境影響評估

綠建築顧問 綠建築標章評估及申請

智慧建築顧問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及申請

權利變換計畫書圖製作

權利變換模擬計算 都更顧問 共同負擔費用計算、分配模擬及專業協調

總體及分戶之銷售面積 地政士 產權攤算

更新前後權利價值評定 不動產估價師 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



拆遷施工期所需要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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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融資與施工

子目標 任務 專業者 負責專業

融資安排與資金控管

信託/融資銀行委任 信託/融資銀行 融資信託條件及利率規劃

融資核撥 建築經理 以融資銀行立場監督施工進度

分配餘屋預售 代銷業者 協助更新會分配餘屋預售相關事宜

原地上物騰空與搬遷

土地/建物補償金發放 都更顧問 辦理補償金發放作業

不參與者產權清查 地政士 不參與者產權清查

地上物拆除 拆除公司 原地上物拆除及廢棄物清運

更新後建物施工

工程估價 工程估算顧問 計算合理工程工料數量以利營造廠發包

新建物施工

營造廠 總體工程(結構、機電等)統包

景觀設計顧問 室外景觀施工

室內設計顧問 室內公設裝修

結構設計與施工監督 特別監督單位 對於耐震結構設計及施工監督以取得耐震標章

使用執照取得 建築師 建築執照取得、變更與使用執照取得

公寓大廈管理籌備 物業管理 公寓大廈管理相關事宜籌備



更新完成期所需要的專業

38

◼目標：都市更新會解散清算
子目標 任務 專業者 負責專業

權利變換登記

釐正圖冊/差額價金找補

建築師 竣工書圖轉繪建築物第一次測量成果

地政士 攤算竣工後實際之產權面積

都更顧問 更法令諮詢、統籌評估、書圖申請與溝通

囑託登記
都更顧問 更法令諮詢、統籌評估、書圖申請與溝通

地政士 協助囑託登記相關溝通

更新完成

更新會餘屋銷售 仲介/廣告公司 銷售更新會所分配之餘屋

信託返還

信託/融資銀行 信託財產返還及更新後分戶貸款

建築經理 信託融資結清

地政士 信託財產返還登記

成果備查

都更顧問 都更法令諮詢、統籌評估、書圖申請與溝通

建築師 竣工相關書圖

會計師 相關財稅結算服務

交屋(對內/對外)及公設點交 營造廠 管理工成小包，對更新會負責以服務屋主

都市更新會解散清算
剩餘財產清算 會計師 全案相關財稅結算服務

解散清算程序 都更顧問 都更法令諮詢、統籌評估、書圖申請與溝通



涉及專業領域廣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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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必要   >10類 視情況  >13類 選項/輔助

近30類
專業者

• 都更顧問
• 建築師
• 不動產估價師
• 地政士
• 測量技師
• 營造廠
• 建經公司
• 信託銀行
• 融資銀行
• 會計師

• 環評顧問
• 交通技師
• 室內設計
• 立面設計
• 景觀設計
• 燈光設計
• 土木技師
• 結構技師
• 特別監督機構
• 綠建築顧問
• 智慧建築顧問
• 代銷公司
• 仲介公司

• 全案管理者
• 行政總幹事

• 營建管理
• 整合人
• 律師



都市更新會管理弱項
◆建設公司作為實施者的專業管理，都市更新會須評估是否能扛起?

◼規劃期/審議期

• 住戶需求分析整合

• 建築師等專業廠商甄選、控管及意見整合

• 會務及期程控管

• 審議意見與住戶需求的調和

◼拆遷施工期

• 融資/信託銀行甄選

• 營造廠等施工團隊甄選

• 施工品質監督

• 各類費用撥付控管

◼完結期

• 驗屋、交屋、公設點交

• 財稅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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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委任統籌專業機構
• 都市更新會得委任統籌專業機構

• 委任費用額度較小的專業廠商得統
包於統籌專業機構下

• 建築師、估價師、營造廠、信託機
構等皆宜直接受任於都市更新會

41

權利
人/管
委會

專業
廠商

委任 服務

都市
更新
會

專業
廠商

委任 服務

權利
人 自組

服務 都市
更新
會

專業
廠商

委任 服務

權利
人 自組

服務 統籌
機構

專業
廠商

委任 服務

服務

委任

管理

專業
廠商

權利
人/管
委會 委任

服務

自組都市更新會

自組都市更新會/

甄選委任統籌專業機構



全案管理委辦之依據
• 都市更新條例第28條

• 都市更新會得依民法委任具有都市更新專門知識、經驗之機構，統籌辦理都市更新業務。

• 立法理由

• 都市更新會由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享受及負擔更新事業之權利與義務。

• 惟都市更新會之組成欠缺專業技術及資金來源，易影響都市更新事業之有效推動，爰參酌日本都市更新業務

代行者作法，增訂都市更新會得依民法規定委任依法成立之機構，統籌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行政、協調、調

查規劃設計、工程監造、施工及剩餘資產處分等事務。

• 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10條

• 略以…下列各款事項之決議，應經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

•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二、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 三、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機構及其方式。

• 四、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五、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六、理

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七、都市更新會之解散。八、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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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管理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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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管理

• 價值工程

• 營造廠評選

• 工程品管

• 驗屋點交

營建管理

• 協助執行進
度控管

• 各類決策支
援與諮詢

• 專業廠商溝
通協調

• 審議與需求
協調

專案管理

• 財務規畫

• 融資/信託銀
行評選

• 資金控管

• 財務結算

財務管理 實施主體

• 需求整合

• 爭議協調

• 處分名義

• 訴訟處理

風險管理

代理實施者



社區更新資金籌資生態

願意出錢

無條件

依比例

可資金

回補為

前提

願意多出錢

多購自

用

多購投

資

願意出

一部分

主觀意

願

只能融

資部分

不願意

出錢

不出一

毛錢

不出現

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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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更
新
費
用

更
新
前

權
利
價
值

共
同
負
擔
費
用

權
利
人
應
分
配
價
值

參與分配者 不參與者

願
意
出
資

只
出
部
分

一
毛
不
出

一
毛
不
出

資金缺口

缺口解決方案

內部資金

有需求者出資

有能力者投資

更新會融資

外部資金

代理實施者投資

第三方投資

政府投資？？

社區更新資金籌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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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住戶的更新需求

內容需求

店面等
座向、

樓層等

其他

偏好

面積需求

願意減少面積

減戶

減棟
減面積

面積不減少

產權 室內 現況

面積需

求

增加

增面積

增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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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產品(量)設定

容
獎
最
高
量

一
坪
換
一
坪
滿
足
水
準

參與分配者 不參與者

依
比
例
選
配

只
多
選
一
點

不
足
額
選
配

未
選
配

面積餘額

餘額解決方案

有市場性

有需求者選配

有能力者投資多配

更新會分配銷售

外來投資者分配

無市場性

更新會成本價銷售

容獎減量爭取

減戶

減棟（割地出售）

滿
足
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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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主更新的初衷

受災

921等

避災

海砂屋等

防災

危老房屋

品質提升

一般老社區

減戶、減棟 原樣重建 適量爭取 爭取最高

◼容積獎勵爭取量與財務能力的權衡選擇

◼社區更新重建的目的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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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戶  南投大廈 147戶 114戶 減棟（割地）  新莊博士的家 3棟 2棟

原樣重建  

台北慶福大樓 

爭取最高容獎  

台北尚華仁愛大樓
52戶 63戶
餘戶對外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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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會的財務及資金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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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的財務課題

◼ 多以更新後不小於現況室內面積為訴求

◼ 更新會無資產、無債信、還款能力未知

◼ 住戶之間不願意互為連帶保證人

◼ 住戶原舊貸偏高或不符借款人資格

◼ 自有資金是否能順利籌得

◼ 仍有不同意更新的住戶必須協調或墊支費用

◼ 前期資金（計畫核定前）的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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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掌握
• 各項專業費用可以權利變換提列標準為編列參考

• 台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110.01

• 新北市：『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112.08

• 核定的計畫書費用總額與實際發包數額不同：
• 核定計畫書：官方認可數額，作為出資者與不出資者的權益界限。

• 更新會自訂預算：為內部管理與外部市場協商過程的結論。

• 實際發包：依實際市場行情及議價結果。

• 委託主體會有過渡
• 建設公司：從整合期至更新完結期一致

• 都市更新會：立案前可能為自然人或管委會，立案後為都市更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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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費用比例

項目 佔共同負擔總額之比例

壹、工程費用
重建費用
(A)

營建費用(含特殊因素費用) 60%~70%
62%~
75%拆除工程、建築設計費用、鑑界費、鑽探費用、建

築相關規費、其他必要費用、公共設施費用
2%~5%

貳、權利變換費用

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不動產估價費用(含技師簽證費用)、更新
前測量費用(含技師簽證費用)、地籍整理費用、其他

0.5%~1.5% 3.5%~
10%

土地改良物拆遷捕償及安置費用 3%~10%

參、貸款利息(D) 3%~4%

肆、稅捐(E) 0.1%

伍、管理費用

人事行政管理費(F1) 3%~4%

18%~20%

營建工程管理費(F2) 0.00%

銷售管理費(F3) 4%~5%

風險管理費(F4) 9%~10%

信託管理費(F5) 0.05%~0.1%

陸、容積移轉費用(G) 0.00%

柒、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H) 0.00%

◼ 營建費用占總費用比例多數約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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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費用發生時點

人事行政管理費

都市更新顧問

建築師

不動產估價師

其他專業顧問

工程費用

拆遷補償 3%~10%

租金補貼

稅捐

利息

廣告銷售

◼ 前期資金約佔總成本 2% ~ 5%。

計畫核定 更新完成更新啟動 3~4年 3~4年

整合、規劃、審議期 拆遷、工程、完結期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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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規劃策略

前期資金（計畫核定前）

約2~5%的資金需求（缺口）

◼ 政府補助

◼ 住戶出資(按戶、坪數)

◼ 部分住戶墊支（事成歸墊）

◼ 管委會撥補或墊支

◼ 代理實施者墊支或投資

◼ 第三方投資或借款

◼ 混合來源

後期資金（計畫核定後）

約95~98%的資金需求（控管風險）

◼ 參與住戶融資(依權利比例)

◼ 更新會融資

◼ 銷（預）售剩餘戶數回補(整體都
更效益足夠)

◼ 政府補貼利息

◼ 信託機制保障

◼ 統籌機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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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案例的資金規劃

56

資金項目 整合期(啟動-送件) 審議期(送件-核定) 整合+審議

固定
支出

A-1 全案管理 375 339 714
A-2 都更規劃 436 511 947
A-3 不動產估價師 541 54 595
A-4 地政士 10 0 10
A-5 建築師 620 300 920
A-6 耐震評估 15 0 15
A-7 鑑界 9 0 9
A-8 測量 22 0 22
A-9 綠建築 15 0 15

A-10 智慧建築 15 0 15
A-11 耐震標章 10 0 10
A-12 交通評估 20 0 20
A-13 印花稅 12 0 12
A-14 雜支 30 40 70

A項支出 2130 1244 3375

選擇
支出

B-1 立面設計 175 75 250
B-2 公設設計 90 0 90
B-3 燈光設計 50 0 50

B項 支出 315 75 390
A+B 支出 2445 1319 3765

基地規模約600坪



融資架構  (各家銀行及個案皆略有不同)

◼ 借款人

• 模式一：（早期作法）

• 都市更新會:

協助擔任發放不參與戶補償金及其應負擔費用貸款之申請人

• 土地或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 按應負擔總費用之金額範圍內各別申貸

• 不連帶保證

• 相當於新後的分戶貸款作在前，更新完成後抵押權可直接轉載在新的
建物上

• 模式二：（目前主流）

• 都市更新會：

擔任發放不參與戶補償金及全部住戶應負擔費用貸款之申請人

• 土地或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應負擔總費用之金額範圍內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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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架構
◼ 貸款項目

• 共同負擔費用(原則依核定權利變換計畫)

• 土地補償金及建築物殘餘價值補償

• 前胎貸款轉貸金額

• 全案利息

• 前期費

• 拆遷費(依參與戶之需求及條件而定)

◼ 貸款成數
• 須符合金管會或央行相關規範

• 依貸款申請項目總金額100%核貸

• 個人總貸款額度原則約個人應分配價值之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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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架構
◼ 貸款動撥方式及時間

• 代償前胎：拆屋前逐件轉貸或整批轉貸

• 整合費、補償金、搬遷費：視個案需求

• 共同負擔費用：依合約進度分次撥款
• 實務上後兩項多為拆屋後銀行方得撥款，如需前期資金可協商由代理實施者墊支，或視個案由地主
向銀行申請前期資金融資

◼ 擔保品設定方式

• 參與戶：除全額自籌現金者外，土地均須提供設定抵押權。

• 更新會：於取得不參與戶土地所有權後提供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

◼ 還款來源

• 參與戶：以其分得之現金優先償還貸款，不足償還者辦理分戶貸款轉還。

• 更新會：以銷售金額優先償還(剩餘銷售金額分配給參與戶)

59



融資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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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

來源

團隊

體質

債權
保障

• 住戶同意比例
• 是否有堅決的反對戶

• 信託機制
• 專款專用、查核動撥
• 債權保障倍數設定
• 自籌資金者一次到位

• 都更團隊的專業與經驗
• 更新會幹部的運作能力

• 區位條件
• 產品規劃
• 更新會出售房地還款
• 參與住戶重建後轉為

成屋貸款



各項費用發生時點

人事行政管理費

都市更新顧問

建築師

不動產估價師

其他專業顧問

工程費用

拆遷補償

租金補貼

利息

土地補償金

◼ 立案前的專業委辦須由自然人或管委會名義委託

◼ 共識度越高，越早進入融資階段

計畫核定 更新完成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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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 個別的錢共同運用，信託是必要機制!

◼ 信任專業，專業有價，免錢最貴!!

◼ 補助款就是補助款3/4以上的費用需靠自己!!

◼ 天助自助!

◼ 前期資金籌措最辛苦，是也是試金石!
◼ 前期資金

◼ 補助款

◼ 管理基金授權撥補

◼ 住戶按比例繳交，有能力者墊付，清楚記帳

◼ 第三方墊付(會有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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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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